社團法人新北市太極拳總會　函

 地 址：235中和區橋和路88號9樓之1

主辦人：陳俊華  秘書長 TEL：0937-826725
電話：2242-2600          傳真：2242-5188
電子信箱：t22422600@yahoo.com.tw
網    址：http：//www.tg22422600.org.tw

受文者：本會理事、監事及各協會、委員會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8年 2月 18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市太極總昌字第 108006號

附    件：實施計劃書、課程表、報名表、資料卡

主旨：本會舉辦108年度太極拳丙（縣市）級教練講習會
及乙（省市）級教練講習會共二種，敬請通知所屬

會員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1、依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頒行之「中華民國太極拳教練講習會實施計畫」規定辦理。

2、講習日期：108年4月12﹑13﹑14日，共三天。
3、講習時間：08：00～17：00

4、講習地點：新北市板橋體育場（南門餐廳）

板橋區漢生東路278號。

      5、報名日期：自即日起至108年3月30日止

6、請由各協會、委員會彙總報名。
正本：本會理事、監事及各協會、委員會 (含附件)

副本：本會

理事長 賴 瑞 昌
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108年丙(縣市)級教練講習會實施計畫

一、總則

1依據：依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頒佈之「107 年輔導非亞奧運各單項運動協會辦理各級教練、  

        裁判講習會實施計畫」與「輔導全國性非亞奧運體育運動團體建立教練制度實施原則」，

        及經核定之「本會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」辦理。
  2目的：為提倡太極拳運動，提昇教練素質與培養教練人才，儲備師資及配合教學需要，充實

          基層實力，藉以推廣全民運動，期使太極拳運動更能發揚光大。
二、指導單位：行政院教育部體育署、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。

三、主辦單位：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

四、承辦單位：社團法人新北市太極拳總會

五、協辦單位：新北市立板橋體育場、新北市體育總會太極拳委員會

六、講習對象及資格：

1、曾學習太極拳，年滿18歲，高級中學（含同等學力）以上畢業，初通拳經、拳義、拳理，

   且品行端正者。

     2、曾取得丙（或C）級教練證，在四年內未參加講習者，務必至少參加一次複訓講習或專
      業進修課程，若證照已過有效期，自動失效，將不得作為擔任丙（或C）級教練職務之
      資格證明。 (證照有效期之展延或恢復，請詳閱-- [十二、證書與說明])

3、由各協、支、分會推薦；若無協、支、分會推薦者可自行報名。

4、名額暫定六十名。

☆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定[ 未來本會所核發之甲.乙.丙級教練/裁判證，其效力等同於本會原核

發之A. B.C級教練/裁判證 ]。

七、講習日期及地點：

1、日期：民國108年4月12、13、14日，計三日(每日八小時，共計二十四小時)。

2、地點：新北市立板橋體育場 （板橋區漢生東路278號）。 

八、講習內容： 

    1、體能訓練          2、太極拳基本技術     

3、太極拳規則        4、太極拳技術指導          

5、運動醫學與營養學  6、運動科學與理論

    7、運動傷害與防護    8、戰略與戰術      9、性別平等教育

九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一Ｏ八年三月三十日止

十、報名地點：社團法人新北市太極拳總會（新北市中和區橋和路88號9樓之1）。

              電    話：（02）2242-2600      傳    真：（02）2242-5188

              聯 絡 人：陳 俊 華   TEL：0937-826725

十一、報名方式：

☆（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，所填報名參加本活動之個人資料，僅提供本活動相關用途使用。）
  1.填寫報名表、資料卡各一份。

初訓者繳交1吋照片乙式[含實貼.浮貼]共4張。

複訓者 需[含實貼.浮貼] 4張。
（請附最近三年內1吋照片，都需相同，且不得污損、模糊不清、易破損、頭像大小以身份證為準勿太大或太小）。
       初訓者檢附◎身份證【正反面】或護照影本—[影本上註明：限本丙教講習使用]。

       複訓者檢附 ❶身份證【正反面】或護照影本—[影本上註明：限本丙教講習使用]。

                  ❷丙（或C）級教練證【含】以上影本。
              上列影本，請繳交原尺寸大小，請勿放大或縮小
  2.團體報名:由協、支、分會統合辦理。

  3.個別報名: 可採親自報名或郵寄報名。

4.收費: 丙級教練講習費，初訓者收費$3000，

複訓者僅收$1500（須檢附丙（或C）級教練證【含】以上影本）。
5. 參訓人員需著太極拳運動服（可穿著協、分、支會制式服裝），以彰顯團隊精神。

十二、證書及說明:

 1.參加本會講習結訓經測驗合格者，由本會報請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備，經核定後再發給

丙級教練證1份、結業證書1份。複訓者，則換發新證照(等級不變)1份、複訓結業證書1份。

 2.教練/裁判證自[發證或換證日期]起生效，有效期間為四年；已過有效期，自動失效。

   失效之證照不得作為擔任各級教練（裁判）職務之資格證明。

 3、證照展延或恢復有效期四年之規定 :
➊專業進修[需在有效期內]：於有效期屆滿三個月前至六個月內之期間，向本會申請。送審時檢附

  ➀本會或本會團體會員辦理之專業進修課程之有關證明(累計達四十八小時，每年至少六小時) 
  ➁身份證或護照影本。
  ➂該級教練（裁判）證影本。
  審核合格後則可換發新證照(等級不變)，得以展延有效期四年(新證照自[換證日期]起生效)。
➋複訓講習[不論在有效期間或已過有效期皆可參加]：參加本會辦理之複訓講習，審核合格後則換發新證照(等級不變)，得以展延或恢復有效期四年(新證照自換證日期[即複訓講習最後一日]起生效)。
➌申請證照補發、換發或參加本會升等講習，原核發之A.B.C級證照一律改為甲.乙.丙級。
➍補發之證照同原證照---且有效期不變 [發證或換證日期起生效]。
➎新證照經核發後，舊證照即作廢不得再行使用。
	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
 108年度丙 (縣市)級教練講習會課程配當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單位:新北市太極拳總會  時間: :4月12、13、14日  地點:板橋體育場

	
	4月 12日
（星期五）
	4月13日
（星期六）
	4 月 14日
（星期日）

	08:00
︱

08:50
	報到
	戰 略 與 戰 術
運動醫學與營養學

 （太極拳攻防）

  
	運動基本技術與規則

  （64 式 拳 架）

 

	
	行政人員
	
	

	09:00
︱

09:50
	開訓典禮
	
	

	講師
	理事長：賴 瑞 昌
	蔡 秀 花 老 師
	新北市總會教練團隊

	10:00
︱

11:50
	 運動基本技術

  （24 式 拳 架）
	體能訓練
（太極拳攻防）
	運動科學與理論

（64 式 拳 架）

	講師
	新北市總會教練隊

	蔡 秀 花 老 師
	新北市總會教練團隊

	13:00
︱

14:50
	運動基本技術

（楊門太極刀）
	13:00 ~ 13:50

運動基本技術

（54式傳統劍）
	13:00 ~ 13:50
技術指導

（教練職責與修養）

	
	
	蔡 秀 花 老 師
	秘書長: 陳 俊 華

	
	
	14:00 ~ 14:50

太極拳規則
戰略與戰術

（54式傳統劍）
	14:00 ~ 14:50

性別平等教育

	講師
	新北市總會教練隊
	蔡 秀 花 老 師
	謝  靜  玟  講 師

	15:00
︱

16:50
	技術指導

運動傷害與防護

（42式套路劍）
	運動科學與理論

（拳經拳論）
	總測驗

結訓

結訓典禮

（綜合討論）

	講師
	張景貴老師
	吳 榮 輝 老師
	理事長:賴 瑞 昌


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108年度丙(縣市)級教練講習會報名表

承辦單位：新北市太極拳總會      時間:4月12、13、14日     地點:板橋體育場

	一 吋 照

  片 實 貼
	姓    名
	
	性 別
	   

	
	生    日
	    年   月   日
	最 高

學 歷
	

	
	身份證字號
	
	拳 齡
	

	電     話
	(O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H)
手機：

	地     址
	郵遞區號:


	所屬教練場
	
	職   務
	

	師     承
	

	推薦單位
	
	負責人(簽蓋章)
	

	備註
	郵政劃撥影本黏貼處

	一、填表人（本人）同意所提之個人資料，作為本會辦理本活動使用。

二、本表及「檢送總會資料表」請每人各填寫一份。初訓者繳交1吋照片乙式[含實貼.浮貼]共4張。複訓者 需[含
實貼.浮貼] 4張。
（請附最近三年內1吋照片，都需相同，且不得污損、模糊不清、易破損、頭像大小以身份證為準勿太大或太小）。
三、學歷欄請填寫最高學歷一項即可。學員姓名必須以身份證為準，不得以法號、綽號等報名，不得以簡體、類似字、草字等書寫。如有改名、冠夫姓等，則需至戶政事務所申請證明文件。★具外國籍者須附護照等…有關證件影本。
四、「職務」和資料卡的「現任職務」不同，是指在所屬協、分、支會或教練場擔任的職務，如理事長、秘書長、總幹事、總教練、教練、助教、太極拳志工…..。

五、報名費請於報名時繳交，或請郵政劃撥。

戶名：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    劃撥帳號：00140221  

※  郵政劃撥影本請黏貼於本表備註欄右側，如是親自繳款…等其它繳款方式也請註明於備註欄內。

※  請務必在劃撥單的通訊欄上註明---丙級教練講習費用。

六、三日餐盒：  □素     □葷    
七、請詳填術科考試拳架名稱：       六十四式 太極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八、Ｃ教講習初訓者檢附 ◎身份證【正反面】或護照影本—[影本上註明：限本C教講習使用]。

            複訓者需檢附： ❶身份證【正反面】或護照影本—[影本上註明：限本C教講習使用]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❷丙（或C）級教練證【含】以上影本。

  上列影本，請繳交原尺寸大小，請勿放大或縮小
九、講習會學員，請穿者太極拳服裝（可穿著協、分、支會制式服裝），以彰顯團隊精神。
十、本活動之相關事宜與規定詳載於實施計劃，敬請查照。




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108年度丙(縣市)級教練講習會資料表

承辦單位：新北市太極拳總會      時間:4月12、13、14日     地點:板橋體育場

	1吋照片
1張實貼

	所屬單位
	
	證書字號
	

	
	姓     名
	
	核發日期
	   年   月   日

	
	身份證字號
	
	生    日
	   年   月   日

	
	最高學歷
	
	性 別
	
	血 型
	

	
	現任職務
	
	專     長
	

	電      話
	(O) (H)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     



	地      址
	郵遞區號:


	師      承
	

	                太極拳活動經歷
 可填寫：學拳之歷程、拳齡、所學過之套路、參加活動
 記錄、參加賽事與成績或擔任志工等個人之太極拳經歷。
※「現任職務」請務必填寫。「現任職務」和報名卡的「職務」不同，是指在職場工作擔任的職務，如公職、軍職、工、農、商、電腦資訊、教育學術、營建裝潢--等。如已退休或現在主要從事太極拳有關業務，可填太極拳教練、助教、○協會理事、○支會秘書、太極拳志工--。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本表將成為各位學員之個人紀錄以存會備查，請工整、詳實填寫

（本報名資料，僅提供本會辦理本活動之使用）。

	108丙教相片、證照 書[3 種 ]粘貼表    承辦單位：新北市太極拳總會  

	相片( 1吋 )
浮貼處 - -- 浮貼：❶初訓：共2張 ( 證照 用 )
➋複訓：需2張 ( 換證用 )
實貼：2張—已貼至報名表、資料表者，不必再貼。
★浮貼請用正式相片，如以下之相片 一律退回。
❶用普通紙列印相片。❷頭像太大、太小(以身份證頭像大小為準)。
➌戴帽照、生活照。  ➍非1吋照片

	❶身份證或護照影本【正 反 面】[ 註：影本上註明：限本○○講習使用] 請(實貼)於此。
   [ 註：影本上註明：限本丙教 講習使用]
●相片.證照 影本粘貼時，可覆蓋在各欄位中的 [說明文]上。
●如有[ 證照[書]補發申請書 ]、[ 改名證件 ] 也請附於本表後


	➋ ①□丙教初訓---不必貼
    ②□丙教複訓---丙（或C）教證（含）以上【正 面】影本 (以釘書機)釘於此欄位。
   ★本欄位證照---承辦單位會拆下使用，故請用容易拆下方式粘貼。



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108年乙(省市)級教練講習會實施計畫
一、總則

1.依據：依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頒佈之「107 年輔導非亞奧運各單項運動協會辦理各級教練、  

        裁判講習會實施計畫」與「輔導全國性非亞奧運體育運動團體建立教練制度實施原則」，

        及經核定之「本會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」辦理。
  2.目的：為提倡太極拳運動，提昇教練素質與培養教練人才，儲備師資及配合教學需要，充實基

          層實力，藉以推廣全民運動，期使太極拳運動更能發揚光大。

二、指導單位：行政院教育部體育署、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。

三、主辦單位：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

四、承辦單位：社團法人新北市太極拳總會
五、講習對象及資格：

1、年滿20歲，高級中學（含同等學力）以上畢業，已取得本會丙（或C）級教練證[滿2年以上]、丙（或C）級裁判證【不限時間】，及套路或功夫段二段以上資格，並通曉太極拳理、拳經、拳義，且品行端正者。

2、曾取得本會乙（或B）級教練證，在四年內務必至少參加一次複訓講習或專業進修課

程，若證照已過有效期，自動失效，將不得作為擔任乙（或B）級教練職務之資格證

明。 (證照有效期之展延或恢復，請詳閱-- [九、證書與說明])

3、由各協、分、支會推薦。

4、名額暫定六十名。

☆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定[ 未來本會所核發之甲.乙.丙級教練/裁判證，其效力等同於本會原核

發之A. B.C級教練/裁判證 ]。
六、講習日期及地點：

    1、日期：民國108年4月12、13、14日，計三日(每日八小時，共計二十四小時)。

2、地點：新北市立板橋體育場 （板橋區漢生東路278號）。 

七、講習內容：

   1、體能訓練          2、太極拳基本技術     3、太極拳規則        

4、太極拳技術指導    5、運動醫學與營養學   6、運動科學與理論

   7、運動傷害與防護    8、戰略與戰術         9、性別平等教育

八、費用：每人收費3000元，複訓1500元（須檢附本會乙（或B）級教練證[含]以上影本）。

   二段段級鑑定費2500元。

九、證書與說明： 
 1.參加本會講習結訓經測驗合格者，由本會報請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備，經核定後再發給

乙級教練證1份、結業證書1份。複訓者，則換發新證照(等級不變)1份、複訓結業證書1份。

 2.教練/裁判證自[發證或換證日期]起生效，有效期間為四年；已過有效期，自動失效。

   失效之證照不得作為擔任各級教練（裁判）職務之資格證明。

 3、證照展延或恢復有效期四年之規定 :
➊專業進修[需在有效期內]：於有效期屆滿三個月前至六個月內之期間，向本會申請。送審時檢附

  ➀本會或本會團體會員辦理之專業進修課程之有關證明(累計達四十八小時，每年至少六小時) 
  ➁身份證或護照影本。
  ➂該級教練（裁判）證影本。

  審核合格後則可換發新證照(等級不變)，得以展延有效期四年(新證照自[換證日期]起生效)。
➋複訓講習[不論在有效期間或已過有效期皆可參加]：參加本會辦理之複訓講習，審核合格後則換發新證照(等級不變)，得以展延或恢復有效期四年(新證照自換證日期[即複訓講習最後一日]起生效)。
➌申請證照補發、換發或參加本會升等講習，原核發之A.B.C級證照一律改為甲.乙.丙級。
➍補發之證照同原證照---且有效期不變 [發證或換證日期起生效]。
➎新證照經核發後，舊證照即作廢不得再行使用。
十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一Ｏ八年三月三十日止 
十一、報名方式：

☆（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，所填報名參加本活動之個人資料，僅提供本活動相關用途使用。）

1.填寫報名表、資料卡各一份。

  初訓者：繳交1吋照片乙式[含實貼.浮貼]共4張，提出2段申請者[鑑定費2000元]另檢附照片1張，

             共5張。

  複訓者：只需[含實貼.浮貼] 4張。
（請附最近三年內1吋照片，都需相同，頭像大小以身份證為準勿太大或太小）。

初訓學員須附：

❶檢附身份證【正反面】或護照影本—[影本上註明：限本乙教講習使用] 。
❷丙（或C）級教練證【2年以上資格】影本，
❸丙（或C）級【含】以上裁判證影本【不限時間】。

尚未取得丙裁證者可先參加講習，再儘速補上丙裁講習。
❹總會套路或功夫段二段【含】以上資格證書影本。

如尚未取得二段者可先參加講習，再同時申請段級鑑定。

複訓學員須附:

     ❶檢附身份證【正反面】或護照影本—[影本上註明：限本B教講習使用] 。
           ➋乙（或B）級教練證【含】以上影本。

           上列影本，請繳交原尺寸大小，請勿放大或縮小 

十二、報名地點：社團法人新北市太極拳總會（新北市中和區橋和路88號9樓之1）。

              電    話：（02）2242-2600      傳    真：（02）2242-5188

              聯 絡 人：陳 俊 華   TEL：0937-826725

	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
 108年度乙（省市）級教練講習會課程配當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單位:新北市太極拳總會  時間: :4月12、13、14日  地點:板橋體育場

	
	4月 12日
（星期五）
	4月13日
（星期六）
	4 月 14日
（星期日）

	08:00
︱

08:50
	報到
	戰 略 與 戰 術
運動醫學與營養學

 （太極拳攻防）

  
	運動基本技術與規則

  （64 式 拳 架）

 

	
	行政人員
	
	

	09:00
︱

09:50
	開訓典禮
	
	

	講師
	理事長：賴 瑞 昌
	蔡 秀 花 老 師
	新北市總會教練團隊

	10:00
︱

11:50
	 運動基本技術

  （24 式 拳 架）
	體能訓練
（太極拳攻防）
	運動科學與理論

（64 式 拳 架）

	講師
	新北市總會教練隊

	蔡 秀 花 老 師
	新北市總會教練團隊

	13:00
︱

14:50
	運動基本技術

（楊門太極刀）
	13:00 ~ 13:50

運動基本技術

（54式傳統劍）
	13:00 ~ 13:50
技術指導

（教練職責與修養）

	
	
	蔡 秀 花 老 師
	秘書長: 陳 俊 華

	
	
	14:00 ~ 14:50

太極拳規則
戰略與戰術

（54式傳統劍）
	14:00 ~ 14:50

性別平等教育

	講師
	新北市總會教練隊
	蔡 秀 花 老 師
	謝  靜  玟  講 師

	15:00
︱

16:50
	技術指導

運動傷害與防護

（42式套路劍）
	運動科學與理論

（拳經拳論）
	總測驗

結訓

結訓典禮

（綜合討論）

	講師
	張景貴老師
	吳 榮 輝 老師
	理事長:賴 瑞 昌


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108年度乙(省市)級教練講習會報名表

承辦單位：新北市太極拳總會      時間:4月12、13、14日     地點:板橋體育場
	一 吋 照

  片 實 貼
	姓    名
	
	性 別
	   

	
	生    日
	    年   月   日
	最 高

學 歷
	

	
	身份證字號
	
	拳 齡
	

	電     話
	(O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H)
手機：

	地     址
	郵遞區號:


	所屬教練場
	
	職   務
	

	師     承
	

	推薦單位
	
	負責人(簽蓋章)
	

	備註
	郵政劃撥影本黏貼處

	一、填表人（本人）同意所提之個人資料，僅作為本會辦理本活動使用。
二、本表及「檢送總會資料表」請每人各填寫一份。初訓者繳交1吋照片乙式[含實貼.浮貼]共4張，提出2段

申請者另檢附照片1張，共5張。複訓者 只需[含實貼.浮貼] 4張。
（請附最近三年內1吋照片，都需相同，且不得污損、模糊不清、易破損、頭像大小以身份證為準勿太大或太小）。
三、學歷欄請填寫最高學歷一項即可。學員姓名必須以身份證為準，不得以法號、綽號等報名，不得以簡體、類似字、草字等書寫。如有改名、冠夫姓等，則需至戶政事務所申請證明文件。★具外國籍者須附護照等…有關證件影本。
四、「職務」和資料卡的「現任職務」不同，是指在所屬協、分、支會或教練場擔任的職務，如理事長、秘書長、總幹事、總教練、教練、助教、太極拳志工…..。

五、報名費請於報名時繳交。 

六、三日餐盒：  □素     □葷
七、請詳填術科考試 拳架名稱：    六十四式套路 太極拳
八、乙教複訓學員需檢附：  ❶身份證【正反面】或護照影本—[影本上註明：限本乙教講習使用]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❷乙（或B）級教練證[含]以上（小張証書）影本。
    初訓學員需檢附：
   ❶身份證【正反面】或護照影本—[影本上註明：限本乙教講習使用]。 

   ❷丙（或C）級教練證影本【正面】（需滿兩年）。
   ❸丙（或C）級裁判證（含）以上影本[不限時間]。（無者可先報名參加講習，等取得丙級裁判証後再發給乙級
      教練証）。
   ❹二段證書（含）以上資格影本（無証者可先上課再現場補申請2段資格）
        上列影本，請繳交原尺寸大小，請勿放大或縮小   
九、講習會學員，請穿者太極拳服裝（可穿著協、分、支會制式服裝），以彰顯團隊精神。
十、本活動之相關事宜與規定詳載於實施計劃，敬請查照。



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108年度乙(省市)級教練講習會資料表
承辦單位：新北市太極拳總會      時間:4月19、20、21日     地點:板橋體育場
	1吋照片
1張實貼

	所屬單位
	
	證書字號
	

	
	姓     名
	
	核發日期
	   年   月   日

	
	身份證字號
	
	生    日
	   年   月   日

	
	最高學歷
	
	性 別
	
	血 型
	

	
	現任職務
	
	專     長
	

	電      話
	(P) (H)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     



	地      址
	郵遞區號:


	師      承
	

	                太極拳活動經歷
 可填寫：學拳之歷程、拳齡、所學過之套路、參加活動
 記錄、參加賽事與成績或擔任志工等個人之太極拳經歷。
※「現任職務」請務必填寫。「現任職務」和報名卡的「職務」不同，是指在職場工作擔任的職務，如公職、軍職、工、農、商、電腦資訊、教育學術、營建裝潢--等。如已退休或現在主要從事太極拳有關業務，可填太極拳教練、助教、○協會理事、○支會秘書、太極拳志工--。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本表將成為各位學員之個人紀錄以存會備查，請工整、詳實填寫
（本報名資料，僅提供本會辦理本活動之使用）。

	108乙教 相片、證照書 [4種 ]粘貼表    承辦單位：○○太極拳協會

	相片
浮貼欄位 - -- 浮貼：❶初訓：共3張 ( 證照 ┼ 2段證書 )
➋複訓：需2張 ( 換證用 )
實貼：2張—已貼至報名表、資料表者，不必再貼。
.★浮貼請用正式相片，如以下之相片 一律退回。
❶用普通紙列印相片。❷頭像太大、太小(以身份證頭像大小為準)。
➌戴帽照、生活照。  ➍非1吋照片

	❶身份證 或 護照 影本---【正 反 面】請(實貼)於此欄位。
[ 註：影本上註明：限本乙教 講習使用]
●相片.證照 影本粘貼時，可覆蓋在各欄位中的[說明文]上 。
●如有[ 證照[書]補發申請書 ]、[ 改名證件 ] 也請附於本表後


	➋2段證書影本---(乙教初訓)需有2段以上資格。
□初訓需申請2段者打V 。□已有2段[含以上]證書者，附於本表後。□複訓打V不必附。

	➌丙（或C）裁證影本---(乙教初訓)需有丙（或C）裁以上資格。
初訓□有丙（或C）裁證（含）以上【正 面】影本 (實貼)於此欄位。

初訓□無丙（或C）裁證-------請儘快補上。

   已補上丙裁者，證照還未發下----註明講習單位、時間、地點。

 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已報名丙裁者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註明講習單位、時間、地點。

 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  複訓□---不必貼。   

	➍ ①□乙教初訓---丙（或C）教證（需滿兩年）【正 面】影本 (以釘書機)釘於此欄位。
    ②□乙教複訓--- 乙（或B）教證（含）以上【正 面】影本 (以釘書機)釘於此欄位。
     ★本欄位證照---承辦單位會拆下使用，故請用容易拆下方式粘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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